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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篮搏” 是一项起源于国

外、 融合篮球等多项运动的精华、

利用专业球场上的蹦床设施， 让人

们能享受空中对抗和飞跃灌篮的运

动项目。 原告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

致力于发展斯篮搏体育运动的专业

企业， 且陆续注册了“斯篮搏” 和

“SlamBall” 商标。 而被告体育文化

公司在对外宣传中也使用了一定数

量的“斯篮搏” 文字标语， 为此在

两家公司之间引发诉讼。 近日， 徐

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 法

院经审理后认定， 权利商标具有显

著性， “斯篮搏” 文字构成商标意

义上的使用， 据此认定被告公司构

成侵权。

使用“斯篮搏”文字宣

传语引发纠纷

2012 年， 斯篮搏 （上海） 体

育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后

陆续注册了“斯篮搏” 和“Slam－

Ball” 商标。

成立于 2018 年的上海某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在其经营的

“某蹦床乐园” 体育场馆中的蹦床

篮球营利项目中， 在场馆现场， 某

第三方消费点评、 某在线票务服务

等网站、 场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

均使用了一定数量的“斯篮搏” 文

字宣传语。

斯篮搏公司认为， 该公司是经

外方合法授权、 目前在国内唯一一

家致力于发展斯篮搏体育运动的专

业企业， 权利商标经其发展后具有

相当的知名度和极高美誉度， 其推

广的斯篮搏运动在业界有口皆碑。

体育文化公司大肆使用“斯篮

搏球场” “斯篮搏篮球比赛” “可

能是上海唯一一家专业的斯篮搏球

场” 等宣传用语， 构成了对权利商

标的侵害和不正当竞争， 要求体育

文化公司停止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

为， 刊载声明、 消除影响， 赔偿经

济损失及合理费用支出共 300 万

元。

被告： 原告无法独占

垄断运动名称

审理中， 体育文化公司辩称，

“斯篮搏” 本义指一项特定的体育

运动。 斯篮搏公司为扩大影响力，

刻意将其泛化为一种运动项目， 因

此无法独占垄断这种运动的名称。

涉案场馆内使用“斯篮搏” 并

非商标性使用， 不构成商标侵权。

体育文化公司使用“斯篮搏” 称呼

特定蹦床篮球运动的方式， 与斯篮

搏公司的宣传目的并不相悖。

即使“斯篮搏” 被认定为商标

使用， 体育文化公司标注“斯篮

搏” 与权利商标核定的服务类别不

相同、 不类似， 无法得出侵害权利

商标的结论。

某第三方消费点评、 某在线票

务服务等网站上用“斯篮搏” 文字

刊发信息并非体育文化公司所为。

如果法院认定体育文化公司构

成侵权， 因公司经营的主题乐园中

共有 40 余项项目， 侵权指控的仅

涉及其中之一， 影响极为有限， 原

告主张的经济赔偿与在全国性纸媒

平台刊载声明不应获得支持。

关于不正当竞争的指控， 斯篮

搏公司主营业务是组织斯篮搏赛事

和加盟培训； 体育文化公司所经营

的游乐场项目与原告的营业领域无

法构成竞争关系， 诉请不成立。

法院：“斯篮搏” 文字

构成商标意义上的使用

上海徐汇法院经审理认定， 首

先， 英文权利商标“SlamBall” 由

英文词汇 Slam 和 Ball 组合而成，

并非现代英文既有词汇， 因此

slamball 一词对于体育教育、 组织

体育比赛等服务而言， 具有一定显

著性， 能够区分特定服务来源。 中

文权利商标“斯篮搏” 是 slamball

的中文译音， 也非现代汉语中的成

例词， 也符合商标核准的显著性要

求。 因此权利商标具有显著性。

其次， 从权利商标的实际使用

层面来看， 中国极限运动协会文

件、 新闻媒体报道、 网络微博宣

传， 几乎都有斯篮搏公司深度参

与， 这使得表述内容中以斯篮搏指

代的特定竞技运动指向斯篮搏公

司。 斯篮搏公司通过长期推动， 使

“斯篮搏” 注册商标的区分功能得

以强化， 具有、 保持了独立于指代

特定竞技运动的标识意义。 因权利

商标在实际使用中未见退化， 斯篮

搏公司在一系列商业运作过程中所

积累于权利商标上的商誉应归其独

有。

再次， 从体育文化公司对权利

商标的使用情况来看， “斯篮搏”

在体育文化公司经营场所提供的体

育服务中使用， 视为实际投入商业

活动。 在特定蹦床区的公告标题处

有“斯篮搏篮球” 字样， 醒目、 易

于识别， 可视为体育文化公司将其

与具体蹦床篮球运动服务相结合的

展示。 这种方式， 明确向公众传递

出服务内容为斯篮搏篮球运动， 也

会将服务来源指向体育文化公司，

相关网站、 涉案公众号中对斯篮搏

文字的使用同理， 故标注“斯篮

搏” 文字已构成商标意义上的使

用。

此外， 在场地入口公告处下方

还载有关于斯篮搏运动的源起、 创

始人情况等介绍， 内容与斯篮搏公

司相应的宣传高度契合， 浏览公众

即便在对斯篮搏公司与斯篮搏运动关

系有所了解的情况下， 仍足以误认为

体育文化公司与斯篮搏之间具有授权

许可关系或其他商业合作， 会产生误

导相关公众的混淆效果。 因此， 法院

认定体育文化公司商标性使用“斯篮

搏” 文字的行为， 已构成对权利商标

中文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再者， 权利商标的英文注册商

标尽管与体育文化公司使用的斯篮

搏文字存在形式差异， 但斯篮搏公

司在宣传、 推广赛事时， 常将两枚

互为音译的权利商标伴随使用， 在

已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 均可以

将相应服务稳定指向斯篮搏公司及

其关联机构， 公众已经能够将英文

注册商标与中文“斯篮搏” 形成关

联转换的抽象记忆， 彼此可认定为

构成近似。 体育文化公司未经权利

人许可， 在类似服务上使用了与注

册商标近似的标识， 且足以导致误

认、 混淆， 已构成对权利商标英文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因斯篮搏公司已明确表示， 在

商标侵权主张获得支持的情况下，

关于仿冒不正当竞争不再主张。 法

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判决被告停

止使用权利商标， 于 《中国体育报》

非中缝位置刊载声明、 消除影响，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8 万元及合理费

用 2 万元。

一审判决后， 被告提起上诉。 二

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蒋芸芬

本报讯 2022 年年底， 章

女士从监狱被释放后发现自己银

行卡里一分不剩。 她联系入狱前

交往的男友后得知， 确实是这名

前男友趁她坐牢之际， 以花钱把

她捞出来的名义， 将她支付宝里

的钱款以“蚂蚁搬家” 的形式小

额多次转空。 近日经松江区人民

检察院起诉， 区法院依法判处被

告人计某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1万元。

章女士报案后， 犯罪嫌疑人

计某很快被抓捕到案。 到案后，

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2021 年年底， 章女士因刑事犯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当时刚

好缺钱的计某在章女士入狱后想

到， 她曾在自己的手机上登录过

支付宝， 自己也知道她的支付宝

密码， 便对章女士支付宝里的钱

款打起了歪主意。 可是， 经过尝

试后， 他发现自己的支付宝无法

正常收取钱款， 他便用自己母亲

的账号接收， 再将这些钱款提现

至自己的银行卡。 实际操作中，

他还发现， 章女士的支付宝仅可

进行小额付款， 且每日有上限。

于是， 他又多联系了几位朋友，

通过他们转账。

今年 2 月， 该案移送松江

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审

查， 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而且直

至审查起诉阶段， 计某始终未

退赔被害人， 并有前科劣迹，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计某

提起公诉。 最终， 法院依法判

处计某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劳动者的隐私受法律

保护。 对于与劳动合同不直接相关

的劳动者基本情况， 用人单位不享

有知情权。 叉车工牛某左手大拇指

部分残缺残疾， 公司据此以其隐瞒

持有残疾证而将其炒鱿鱼。 牛某为

此提起仲裁和诉讼， 要求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30000 元。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该

案的一审判决， 认定牛某的残疾不

影响其工作， 公司解约违法， 判令

该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牛某左手大姆指部分缺失残

疾。 2019 年 10 月 10 日， 牛某到上

海某物流有限公司工作， 担任叉车

工。 牛某入职时提交了在有效期内

的叉车证， 并参加了入职体检， 体

检合格。 公司要求填写员工登记

表， 登记表上列明有无大病病史、

家族病史、 工伤史、 传染病史， 并

列了“其他” 栏。 牛某均勾选了

“无”。 入职后牛某正常完成工作。

2020 年 7 月 4 日， 公司以牛某隐瞒

持有残疾证， 且威胁领导恐吓上

级， 属于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

同。 后牛某提起仲裁和诉讼， 要求

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30000 元。 牛某表示， 其可以正常

工作， 并不要求公司额外支付残疾

人的福利待遇， 所以没有告知公司

其身有残疾。

法院经审理认为， 关于上海某

物流公司主张牛某隐瞒持有残疾证

的事实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

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

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

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本案中，

公司招录牛某从事叉车工的工作,牛

某向公司提供了在有效期内的叉车

证， 且入职时体检合格通过， 从实

际工作情况看， 牛某是否持有残疾

证并不影响其从事叉车工的工作，

公司主张牛某隐瞒其持有残疾人证

的解除理由不能成立。 法院判决公

司支付牛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基于用工管理权， 需

了解劳动者的基本情况， 享有知情

权。 随着社会越来越重视对个人隐

私的保护， 劳动者又不愿意将一些

隐私告知用人单位， 由此产生知情

权与隐私权的冲突。 案件处理时，

用人单位的知情权应保持合理边界，

披露范围仅限“与劳动合同直接相

关” 的信息， 即与工作岗位相匹配

的信息， 比如教育经历、 工作经验、

技术技能、 研究成果等。 而婚姻状

况、 生育情况与意愿、 家庭条件、

个人爱好等通常与岗位、 工作能力

不直接相关的信息， 则不属于劳动

者应当说明的范围。

针对涉及个人隐私的身体残疾

情况， 要具体分析。 劳动者残疾的

情况并不相同， 残疾的原因不一而

足， 对工作的影响也不可一概而论，

不能仅因其身体残疾而剥夺他们和

普通人享有的同等权利。 在残疾不

影响工作的情况下， 劳动者可以不

主动披露残疾情况， 而是作为一名

普通人平等参与就业， 通过劳动获

取报酬， 体面融入工作与生活， 通

过劳动共同致富， 这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讯 身为护理院护工，

本应照顾老人， 为老人解决生活

困难， 可刘某却因为一时的贪

欲， 将手伸向了老人的养老钱。

日前， 经金山区人民检察院起

诉， 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

刘某有期徒刑 8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3000元。

2022 年 8 月， 刘某入职某

护理院， 并在工作中认识了住在

院内接受治疗的韩阿婆。 在照顾

韩阿婆期间， 刘某发现这位记性

不好的高龄老人时常会将银行卡

放在床头柜桌面上， 还会将自己

的银行卡密码在闲聊中往外透

露。

今年 1月， 看到韩阿婆又一

次将银行卡遗忘在了床头柜上，

想到自己在外还有欠款未归还，

刘某心里还是起了贪念。 “老人

记性不好， 我先把卡拿走取钱，

找时间再还回来， 也不会有人知

道。” 怀着侥幸心理， 刘某偷走

了韩阿婆的两张银行卡， 并分多

次取走了韩阿婆的养老钱共计

1.5万元。

第二天， 韩阿婆发现银行卡

不见后， 以为是自己记错了地

方， 也就没有声张。 直到和同在

院内的朋友聊起， 意识到事有蹊

跷的朋友查看了韩阿婆的手机，

发现其丢失的银行卡有提取存款

的记录， 这才报了警。

得知院内有老人财物被盗，

院方遂找了护工谈话， 知道真相

暴露的刘某承认了自己盗窃韩阿

婆银行卡的行为， 并主动前往公

安机关投案自首。

今年 4 月 18 日， 金山区检

察院依法以盗窃罪对刘某提起公

诉。 检察机关认为， 刘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窃取他人财物， 数

额较大， 触犯了 《刑法》 第二百

六十四条，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4 月 25 日， 法院经

审理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

议， 以盗窃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8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3000元。

检察官表示： 很多高龄老

人由于警惕性低、 反抗能力较

弱,且安全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更

容易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因

此， 诸如护理院、 养老机构等

单位要重视完善人员管理制度，

加强安全防护措施， 强化人员

培训， 切实维护好老年人合法

权益。 作为子女， 也要常回家

看看， 多与家中老人沟通,多提

醒老人注意事项， 给老人多些

陪伴和关心。

“斯篮搏”是体育项目还是商标？
一体育公司擅用权利商标被法院判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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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银行卡不翼而飞，竟是护工偷走用于还债
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

男子趁女友坐牢期间偷光其存款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叉车工因拇指残缺被解雇
法院判决不影响叉车工作 公司解约违法


